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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谢光 工作原因 陈笠宝 

董事 周爱琳 工作原因 陈笠宝 

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2017年度公司实现净利润为 42,732,294.18 元,加上 2017年年初

未分配利润 263,117,807.90 元，本年度实际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305,850,102.08 元。 

为了与投资者分享公司经营成果，本次董事会决定 2017 年度分配预案为：以 2017 年末总股

本 46208 万股为基数，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人民币 0.28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12,938,240元，剩余 292,911,862.08 元未分配利润结转到 2018年度。本次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东安动力 600178  

 

联系人和

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江华 岳东超 

办公地址 哈尔滨市平房区保国街51号 哈尔滨市平房区保国街51号 

电话 （0451）86528172  86528173 （0451）86528172  86528173 

电子信箱 DADL600178@263.NET.CN DADL600178@263.NET.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为汽车发动机及其他零部件的生产、销售及其相关服务。 

（1）汽车发动机 

汽车发动机业务主要是为汽车整车生产厂家提供发动机，配合车厂进行车型开发、匹配、试

验、生产及相关的售后工作。 



汽车发动机配套车型主要是 MPV、微客、轻卡、微卡等，公司主要配套车厂有北汽黄骅、昌

河汽车、福田汽车、长安汽车、一汽吉林、保定长客、福汽新龙马、奇瑞等，并批量出口意大利

和巴基斯坦。 

（2）汽车变速箱 

汽车变速箱业务主要是为本企业发动机匹配变速箱一同提供车厂，同时向其他车厂单独提供

变速箱产品。 

（3）其他零部件 

其他零部件主要是为其他发动机生产厂家提供缸体、缸盖等铸件。配套厂家主要是东安三菱、

航天三菱等。 

公司发动机、变速器主要针对整车厂等大型客户进行销售；其他零部件主要针对整车企业、

发动机企业及配件销售公司进行销售。2017 年，公司增加经营范围，销售汽车（合作车厂产品）。 

2、报告期内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以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等。 

2017 年，全国汽车用汽油发动机共生产 2270 万台，同比增长了 2.39%；销售 2275 万台，同

比增长了 2.66%，增幅低于汽车行业增幅。  

2017 年，受到主配车型 MPV 行业同比下降 17.05%的不利影响，公司销量同比下降 25.73%，

市场占有率 1.01%，同比下降 0.39 个百分点。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5年 

总资产 3,813,642,412.24 4,361,731,971.13 -12.57 3,421,532,170.04 

营业收入 1,811,500,220.68 2,537,934,266.13 -28.62 1,261,395,057.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42,732,294.18 78,546,767.85 -45.60 23,435,894.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26,645,200.93 69,023,424.68 -61.40 -101,998,894.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876,454,666.19 1,830,490,066.37 2.51 1,748,821,612.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62,172,250.42 -106,683,859.48   79,272,362.9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25 0.1700 -45.59 0.050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25 0.1700 -45.59 0.05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2.31 4.39 

减少2.08个

百分点 
1.35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547,048,223.09   422,986,642.41  322,177,377.96  519,287,977.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889,580.20    15,482,212.64    6,241,190.56  -2,880,689.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3,782,808.29    14,306,309.28    5,745,759.14  -17,189,675.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340,167.66  -215,212,036.70  206,538,614.19   49,505,505.27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4,55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4,84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中国长安汽车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0 237,593,000 51.42 0 

无   
国有法人 

于小晴 4,600 1,823,800 0.39 0 无  境内自然人 

邱立平 -60,900 1,574,835 0.34 0 质押 200,000 境内自然人 

李锦文 1,315,000 1,315,000 0.28 0 质押 1,030,000 境内自然人 

陆曼丽 -55,300 875,200 0.19 0 无  境内自然人 

王俊英 863,200 863,200 0.19 0 无  境内自然人 

陈振刚 -340,800 824,400 0.18 0 无  境内自然人 

李仁兰 -490,000 790,269 0.17 0 无  境内自然人 

北京合力昌荣广告

有限公司 
0 785,000 0.17 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姚冰洁 -15,316 774,584 0.17 0 无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

股数量的说明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8.12 亿元，同比下降 28.62%，实现净利润 4273 万元，同比

下降 45.60%，净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发动机产销量下降及参股公司东安汽发净利润下降。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